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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经济负担指疾病、伤残和过早死亡（早亡） 对患者、家庭与整个社会带来的经济损失，主要包括

直接经济负担和间接经济负担。直接经济负担指患

者就医所支付的医疗费和交通费等［1］；间接经济负

担包括疾病导致短期或长期失能带来的生产力损

失、早亡所导致的未来收入减少的现值、家属因陪护

监测·

中国2012年疾病相关过早死亡的
间接经济负担估计

杨娟 冯录召 郑亚明 余宏杰

【摘要】 目的 了解2012年中国疾病相关过早死亡（早亡）所致间接经济负担。方法 利用

2012年全国疾病监测系统死因监测、中国统计年鉴、2010年人口普查和WHO生命表等数据，分

别采用人力资本法和摩擦成本法测算不同疾病相关早亡的间接经济负担。结果 采用人力资

本法估计，2012年我国早亡所致间接经济负担为 4 251亿元，约占同期GDP 8‰。其中慢性非传

染性疾病（慢病）相关早亡的间接经济负担所占比例最高（67.1%，2 954 亿元）；其次为伤害

（25.6%，1 089亿元）；传染病、母婴疾病和营养缺乏性疾病最低（6.4%，269亿元）。前五位早亡所致

间接经济负担顺位依次为恶性肿瘤、心血管疾病、意外伤害、故意伤害和呼吸系统疾病。早亡所致

间接经济负担主要集中在20～59岁人群。与人力资本法估计结果相比，采用摩擦成本法估计值

为其0.11%～3.49%。结论 目前中国疾病相关早亡所致间接经济负担较重。其中慢病是主要疾

病负担，其次为伤害，且主要集中在劳动年龄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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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而误工所引起的经济损失等［2］。国外研究显

示，早亡所致生产力损失占疾病经济负担的 21%～

81%［3-7］。我国疾病经济负担研究主要关注直接经

济负担、疾病造成失能以及家属陪护所致间接经济

负担［8-13］。尽管已有研究探索早亡所致间接经济负

担，但仅局限于个别危险因素和疾病（如吸烟和糖尿

病），且均采用人力资本法（human capital approach）

进行测算［14-17］。估计间接经济负担通常采用人力资

本法。然而，该方法可能存在明显高估［18-21］。目前

越 来 越 多 研 究 采 用 摩 擦 成 本 法（friction cost

method）［18，22］。为此本研究分别采用上述两种方法

测算我国不同疾病相关早亡所致间接经济负担，为

全面、宏观评估疾病负担提供重要信息。

资料与方法

1. 人力资本法：该法认为患者因早亡损失生命

年，s岁个体早亡的间接经济负担等于活到 s岁的个

体在期望生存年限的总收入现值（present value of

lifetime earnings，PVLE）［23］。计算公式

PVLE per capit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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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s＝当前年龄；n＝s岁人群的期望寿命；La＝ 年

龄为a岁人群的劳动参与率；Ia＝年龄为a岁人群的

年人均收入；r＝贴现率。

式（1）中各参数取值及其来源：①我国各年

龄段期望寿命（以 5 年为间隔）来自 WHO 寿命表

（表 1）［24］，本文采用线性插入法得到各年龄（以1年

为间隔）的期望寿命。②劳动参与率是指经济活动

人口占劳动年龄人口的比例［25］，年龄别劳动参与率

数据来自我国 2010年人口普查结果［26］。我国经济

活动人口是指年龄≥16 岁在一定时期内为各种经

济生产和服务活动提供劳动力供给的人口。因此

本研究将＜16岁人群的劳动参与率设定为 0，且≥

75岁老年人群不再参与经济活动（表2）。③2012年

我国城乡居民人均年收入分别为26 959元和10 991

元［27］，本文以城乡人口数为权重（城镇 71 182 万

人；农村 64 222 万人）计算得到我国人均年收入为

19 385元。④基线分析时，本研究采用3%贴现率将

未来收入转换为2012年现值［28］。

2. 摩擦成本法：该法认为雇员因病离职其工作

可由新雇员接替，故仅在前任雇员死亡至新雇员入

职期间（即摩擦期）存在经济损失，即 a岁个体早亡

的间接经济负担等于摩擦期内为恢复该岗位生产的

全部费用，包括生产力损失、招聘和培训新员工的成

表1 我国居民年龄别期望寿命和劳动参与率

年龄
（岁）

＜1

1～

5～

10～

15～

20～

25～

30～

35～

注：劳动参与率15岁为0，16～19岁为33.47%

期望寿命
（岁）

75.56

75.53

71.68

66.75

61.83

56.98

52.21

47.45

42.71

劳动参与
率(%)

0.00

0.00

0.00

0.00

33.47

72.76

88.89

90.16

90.75

年龄
（岁）

40～

45～

50～

55～

60～

65～

70～

75

期望寿命
（岁）

37.96

33.30

28.71

24.28

20.04

16.09

12.63

9.74

劳动参与
率(%)

90.71

87.66

76.31

67.14

49.52

36.25

19.66

0.00

表2 我国居民各年龄个体早亡所致生产力损失（元/人）

年龄
（岁）

＜1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人力
资本法

215 086

221 539

228 185

235 031

242 082

249 344

256 824

264 529

272 465

280 639

289 058

297 730

306 662

315 862

325 337

335 098

345 150

349 615

354 213

358 949

363 827

361 938

359 991

357 987

355 922

353 795

348 765

343 584

338 247

332 750

327 089

321 034

314 797

308 373

301 757

294 942

287 821

280 485

摩擦
成本法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3 868

3 868

3 868

3 868

5 211

5 211

5 211

5 211

5 211

5 762

5 762

5 762

5 762

5 762

5 805

5 805

5 805

5 805

5 805

5 825

5 825

5 825

年龄
（岁）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人力
资本法

272 930

265 148

257 132

248 882

240 384

231 631

222 615

213 329

204 303

195 005

185 429

175 566

165 406

156 939

148 217

139 234

129 981

120 451

112 248

103 800

95 097

86 134

76 902

70 495

63 895

57 097

50 096

42 884

37 791

32 545

27 142

21 577

15 844

12 860

9 786

6 620

3 359

0

摩擦
成本法

5 825

5 825

5 824

5 824

5 824

5 824

5 824

5 720

5 720

5 720

5 720

5 720

5 332

5 332

5 332

5 332

5 332

5 019

5 019

5 019

5 019

5 019

1 692

1 692

1 692

1 692

1 692

1 239

1 239

1 239

1 239

1 239

672

672

672

672

67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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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18，22］。计算公式

Indirect cost per capita of premature death（a）＝

La×f×e×Ia＋t （2）

式中，f＝摩擦期；e＝劳动力弹性；t＝雇佣和培训新

雇员的费用。

式（2）中各参数取值及其来源：①劳动参与率和

年人均收入取值与式（1）相同。②摩擦期受整个社

会的失业率水平、劳动市场对劳动力需求和供应方

面的配置效率、雇员因病离开工作岗位至决定聘用

新雇员间的时间间隔等因素有关。由于本研究缺乏

相关数据，在基线分析时采用荷兰的研究结果（摩擦

期＝3个月）［18］。③本研究劳动力弹性设定为0.8，即

雇员误工 1个月将导致当月生产力损失 80%，其余

20%将通过内部劳动力（如其他员工暂时顶替）等方

式得到弥补［21］。④前期研究显示，2009年招聘和培

训新员工成本为 2 441元［29］。目前我国男女性法定

退休年龄分别为60岁和55岁，因而未考虑招聘和培

训＞60 岁老年人的成本。⑤本研究所有成本均通

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调整至2012年的价值［27］。

3. 疾病相关早亡的间接经济负担估计：采用人

力资本法计算疾病相关早亡的间接经济负担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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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Populationa表示 a 岁人口数；Mortalityda表示 a
岁人群中疾病 d的死亡率（数据源自全国疾病监测

系统2012年死因监测［30］）；当采用摩擦成本法时，式

（3）中的 PVLE per capita（a）更换为 Indirect cost per

capita of premature death（a）。

4. 敏感性分析：本研究对不确定性参数进行敏

感性分析，以评估其对疾病相关早亡的间接经济负

担估计值的影响。不确定性参数包括①评估贴现率

为≤6%时，人力资本法估计值较基线值的变动情

况。②评估摩擦期为 1～6 个月和劳动力弹性为

0.6～1.0 时，摩擦成本法估计值较基线值的变动情

况。③考虑到死因监测数据的漏报问题，本研究敏

感性分析采用8.59%～26.23%的漏报率评估死亡漏

报对结果的影响［31-35］。

结 果

1. 早亡个体的生产力损失：人力资本法和摩擦

成本法测算得到的早亡个体生产力损失平均为

213 096 元/人和 3 368 元/人。表 2 显示两种方法测

算得到的个体在不同年龄死亡所造成的生产力损失

情况。后者估计值远远低于前者，几乎均不足前者

的5%。

2. 疾病相关早亡的间接经济负担：采用人力资

本法估计，2012 年我国早亡所致间接经济负担为

4 251亿元，约占同期GDP（518 942亿元）8‰［27］。其

中慢病相关早亡的间接经济负担所占比例最高

（67.1%，2 954 亿元），其次为伤害（25.6%，1 089 亿

元）；传染病、母婴疾病和营养缺乏性疾病最低

（6.4 %，269亿元）。前五位早亡所致间接经济负担顺

位依次为恶性肿瘤（1 208亿元）、心血管疾病（1 060

亿元）、意外伤害（916亿元）、故意伤害（158亿元）和

呼吸系统疾病（147 亿元），在全死因相关早亡所致

间接经济负担中所占比例均超过20%（表3）。

与人力资本法估计结果相比，采用摩擦成本法

估计的 2012年我国早亡所致间接经济负担仅为其

2.7%（115亿元，占同期GDP 0.2‰）；各类疾病相关

早亡所致间接经济负担约为其0.11%～3.49%；早亡

所致间接经济负担顺位基本一致（表3）。

采用人力资本法估计的结果显示，与在低龄儿

童和老人年中较高死亡率情况不同，在40～59岁人

群中全死因和慢病相关早亡所致间接经济负担均最

高；20～49岁人群中以伤害最高；而＜5岁人群则传

染病、母婴疾病和营养缺乏性疾病最高。采用摩擦成

本法估计的结果与之略有差异，即不同疾病相关早亡

所致间接经济负担均为40～59岁人群最高（图1）。

3. 敏感性分析：与基线结果相比，当贴现率为0

和6%时，采用人力资本法估计的全死因相关早亡所

致间接经济负担分别上升 33%（6 363 亿元）、下降

24%（3 224亿元）；不同类别疾病相关早亡所致间接

经济负担分别上升22%～58%、下降17%～60%。当

劳动弹性率在60%和100%间变动时，采用摩擦成本

法估计得到的早亡所致间接经济负担变化不大（分

别下降和上升13%～18%）。当摩擦期为1个月和6

个月时，采用摩擦成本法估计得到的早亡所致间接

经济负担较基线值分别下降 34%～48%、上升

52%～72%（图2）。当分别采用8.59%～26.23%的漏

报率对死亡率进行校正时，两种方法的估计值相应

较基线值升高8.59%～26.23%。人力资本法估计全

死因相关早亡所致间接经济负担达到 4 616亿元至

5 366亿元；摩擦成本法估计值为125亿元至145亿元。

讨 论

早亡所致间接经济负担是疾病经济负担的重要

组成部分。本研究发现，2012年我国全死因相关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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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我国居民疾病相关早亡所致生产力损失

项 目

全死因

传染病、母婴疾病和营养缺乏性疾病

传染病和寄生虫病

呼吸系统感染

母婴疾病(围生期并发症)

营养缺乏

慢病

恶性肿瘤

糖尿病

内分泌紊乱

神经系统和精神障碍疾病

心血管疾病

呼吸系统疾病

消化系统疾病

泌尿生殖系统疾病

其他

伤害

意外

故意

人力资本法

早亡致
生产力
损失

（亿元）

4 251.12

269.92

100.19

65.31

99.70

4.47

2 854.20

1 208.36

56.00

17.41

70.04

1 059.80

147.43

124.63

62.13

109.74

1 089.41

916.24

158.08

占全死因
致生产力
损失构成

(%)

-
6.35

2.36

1.54

2.35

0.11

67.14

28.42

1.32

0.41

1.65

24.93

3.47

2.93

1.46

2.58

25.63

21.55

3.72

占GDP
(‰)

8.192

0.520

0.193

0.126

0.192

0.009

5.500

2.329

0.108

0.034

0.135

2.042

0.284

0.240

0.120

0.211

2.099

1.766

0.305

早亡致
生产力
损失
顺位

-
-
8

11

9

15

-
1

13

14

10

2

5

6

12

7

-
3

4

摩擦成本法

早亡致
生产力
损失

（亿元）

114.90

3.46

2.41

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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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我国居民疾病年龄别死亡率及早亡所致间接经济负担

亡导致间接经济损失为 4 251亿元（人力资本法）和

115 亿元（摩擦成本法），占同期 GDP 8‰和 0.2‰。

2012年我国疾病直接医疗费用约25 023亿元（疾病

直接医疗费用＝门诊人均医药费×门诊人次数＋住

院人均医药费×出院人数［36］）。早亡所致间接经济

负担约为疾病直接医疗费用的17%（人力资本法）和

··1259



中华流行病学杂志2014年11月第35卷第11期 Chin J Epidemiol，November 2014，Vol.35，No.11

0.5%（摩擦成本法）。因未获得疾病相关直接非医疗

成本和伤残所致间接经济负担等数据，本研究尚不

能估计早亡所致间接经济负担在全部疾病经济负担

中所占比重。

本研究人力资本法估计得到的早亡个体生产力

损失平均为 213 096元/人，为Menzin等［19］估计值的

2 倍。后者估计值较低主要与其采用的贴现率

（14.3%）很高有关。如敏感性分析结果显示，贴现率

对结果影响较大，贴现率越高，估计值越低。根据

WHO关于卫生经济学评价指南建议［28］，本研究采用

3%（0～6%）贴现率将未来收入转换为2012年现值。

本研究结果显示，摩擦成本法估计结果明显低

于人力资本法估计值，仅为后者的 0.11%～3.49%。

Goeree等［22］对精神分裂症所致早亡的间接经济负担

图2 我国居民早亡相关死亡所致间接经济负担的敏感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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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也发现，人力资本法估计值是摩擦成本法的69

倍。人力资本法认为早亡所致间接经济负担等于患

者于当前年龄至 75岁间通过劳动创造的价值。而

摩擦成本法认为早亡所致间接经济负担只发生在摩

擦期（即前任雇员死亡至新雇员入职期间）。人力资

本法所采用的时间段远远大于摩擦成本法中的摩擦

期。这是导致两种方法估计值存在较大差异的主要

原因。目前关于间接经济负担估计方法的选择仍然

存在较大争议。反对人力资本法的学者认为，长期

误工可由重新雇佣员工得到解决，因而该方法可能

显著高估实际情况［18］。而反对摩擦成本法的学者指

出，该方法认为超过摩擦时间的劳动价值为零，这不

符合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的基本假设［37］。由于使用何

种方法更优尚无定论，因而本研究同时使用两种方

法进行估计，相应结果可作为早亡所致间接经济负

担的最低和最高估计值，为评估疾病经济负担提供

参考信息。

两种估计方法结果均显示，慢病所致间接经济

负担所占比例最高，其次为伤害，传染病、母婴疾病

和营养缺乏性疾病所致间接经济负担相对较小。前

五位早亡所致间接经济负担顺位依次为恶性肿瘤、

心血管病、意外伤害、故意伤害和呼吸系统疾病。无

论从疾病对人群健康的影响方面［38］，还是从疾病对

社会经济影响角度分析，慢病均是我国目前主要疾

病负担，伤害所致疾病负担也不容忽视。

制定防控策略主要从疾病对人群健康影响的角

度，着重针对发病和死亡风险高的人群（如儿童免疫

接种、中老年人肺癌筛查）。本研究发现，尽管死亡

率随年龄增加不断上升，但早亡所造成的间接经济

负担主要集中在20～59岁人群。另外，尽管呼吸系

统感染死亡率高（死亡顺位居第五位），但因主要导

致＜5岁以下儿童和＞60岁老年人死亡，其对生产

力的影响很小（相关早亡所致间接经济负担顺位居

第11或12位）。因此，在制定疾病防控策略、分配卫

生资源时，不能忽略疾病经济负担影响，在关注高危

人群的同时，应兼顾发病和死亡风险相对较低但疾

病经济负担较重的劳动年龄人群。

敏感性分析显示，由于部分参数的不确定性，本

研究估计值存在一定程度的不稳定性。无论采用哪

种测算方法，死因监测数据的漏报对早亡所致间接

经济负担估计结果的影响不容忽视。漏报率越高，

基于现有报告数据的间接经济负担估计值越明显被

低估。监测数据质量是确保早亡所致间接经济负担

估计值准确性的基础。部分省市对死因监测数据质

量进行了评估［31-35］，然而却无公开发表的全国性漏

报评估结果，使得本研究无法对死亡率进行准确校

正。对人力资本法而言，间接经济负担估计值对贴

现率较敏感。本研究基线分析时采用WHO推荐的

3%贴现率［28］，以便与其他研究结果具有可比性。对

摩擦成本法而言，摩擦期对摩擦成本法估计值影响

较大。摩擦期越长，早亡所致间接经济负担估计值

越大。由于我国尚无对摩擦期的相关研究，本文采

用荷兰数据（3个月）进行基线分析。因我国劳动力

市场与荷兰存在差异，相应摩擦成本法估计值需后

续研究进一步验证。

除参数不确定性外，本研究还存在一些不足。

对人力资本法而言，未考虑家务劳动价值，如家庭主

妇看护孩子的经济价值。另外，本研究假设＞75岁

老人不再参与经济活动，而事实上还有部分老年人仍

从事一些经济活动（如务农），尤其在经济欠发达地

区，这些均可导致低估早亡所致间接经济负担。对摩

擦成本法测算结果而言，招聘和培训新员工成本在总

间接经济负担中所占比例很大（42%～63%）。然而，

因缺乏大规模研究，该数据来自一家三甲医院的调

查［29］，很难代表全国所有行业的实际情况。

综上所述，本研究同时采用人力资本法和摩擦

成本法估计我国疾病相关早亡所致间接经济负担，

其结果为进一步全面、系统评估疾病总经济负担（包

括直接医疗成本、直接非医疗成本、伤残所致间接成

本和早亡所致间接成本）提供了重要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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